附件

2010年度资助市科协所属学会在科学会堂

举办活动的实施办法

    为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，坚持科学发展，推进“四个平台” 建设，吸引和鼓励学会在科学会堂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，同时，配合市财政行政拨款制度改革、支持和协助科学会堂做好为科技工作者的服务工作，特制订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资助范围：市科协所属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在科学会堂内主办、承办的各种活动。资助费的优惠内容限于场地、会议设备租借。

二、资助办法：

1、资助经费由市科协负责，学术部为承办部门。

2、市科协所属184家（按2009年末统计）学会、协会和研究会中, 在2010年3月以前使用完2009年度资助额的学会、协会和研究会可获得6000元的科学会堂会场费资助额；在2010年3月以前没有使用完2009年度资助额的学会、协会和研究会可获得4000元的科学会堂会场费资助额。

3、学会在使用资助额度时不享有会堂的会场费优惠，资助额度用完后或会场费超出资助额度的差额部分，学会可按科学会堂原有的优惠条件租借会场。科学会堂提供优惠而产生的会场费差额由市科协给予补贴。

4、科学会堂按月将学会使用的会场清单报送学术部，学术部审核后，办理有关核销转账手续。具体操作细节将由综合财务处、学术部和科学会堂共同商定。
5、科学会堂按“先登记，先安排”的原则接受会场预定。如在会场使用方面有冲突，由科学会堂协调解决。
6、为鼓励学会在科学会堂组织各类活动，市科协将根据学会使用会场的情况，予以一定的会场费额度补贴或奖励。

三、其他
    1、资助额度不得转让；

2、资助额度年内使用，不得跨年度累积；

3、本办法自2010年5月1日起试行。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可进行必要的调整；

4．本办法的解释权在市科协。 

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3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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